
 青浦区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试行稿）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本市实施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沪府办发﹝2012）47号）、《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12）231号）和《关于印发〈上海市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财﹝2012﹞123号）的精神，科学有效地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切实改善我区学生营养状况，提高我区学生健康水平，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对象及内容
对在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含政府购买学位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本市户籍农村家庭（父母一方或父母双方为农业户口）学生、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含特殊困难家庭学生），由学校每天中午提供一份免费营养午餐。

二、补助标准
免费营养午餐标准应在区物价局核定的中小学生午餐收费标准范围内，由学校根据学生午餐供应的实际价格给予免费供餐。每学期按实际就餐天数计算。

三、资金来源

免费营养午餐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按照本市现行的财政教育管理体制，由区财政予以保障落实。

四、实施步骤
第一步： 制定实施细则，宣传公示政策。学校成立由校长、总务主任、班主任、学生代表等组成的评审小组，实行校长负责制，总务主任主管，确定专职人员操办，并制定学校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使广大学生和家长知晓这项惠民政策。并要认真做好营养改善计划相关政策的公示工作。

第二步： 资料的申报、审核与上交。学校在每学期开学后的25天内完成学生申报、评审小组审核汇总工作，同时填写好汇总表，将学生申请表、相关证明材料各一份、汇总表（一式三份）上报校产管理中心——公共服务管理科复核。

第三步：校管中心复核回复，资料存档。 校产管理中心公共服务管理科对所属学校上报的学生申请表、证明材料和汇总表进行复核，并盖章确认后，将相关证明材料和汇总表（一份）退回学校。
学校要建立专门档案，将学生填写的申请表、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学校汇总表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档备查。

第四步：资金拨付、核算及报表上报。区教育局收到校产管理中心提供的汇总表后，将有关资金纳入部门预算，及时拨付到位。
学校要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每月10日前从“事业支出-助学金”科目列支，将资金划入学校食堂账户。每月10前将《食堂运营情况月表》上交校产管理中心公共服务管理科。
五、加强督促检查，保障学生权益
1.学校要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监管，同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2. 学校定期公开学生营养午餐改善计划的相关信息，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六、本方案解释权归青浦区教育局，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青浦区教育局
2012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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